
中台世界博物館場地租借管理辦法 

 

 1 

中台世界博物館場地設施租借管理辦法 

                                                           108年 10月 10日制訂 

                                                            113年 08月 08日第一次修訂 

115年 04月 01日第二次修訂  

 

一、 中台世界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加強本館對外開放場地之使用管理，使

其充分發揮應有之功能與維護其設施，並明確借用原則，特訂定本管理

辦法。 

二、 本辦法適用於舉辦短期及一般性活動，如有長期租借使用需求，另以專

案辦理。 

三、 本辦法所稱之場地設施與規費收費標準如下： 

 

場地名稱 

1、上午時段 09：00~13：00 (4小時) 

2、下午時段 13：00~17：00 (4小時) 每時段規費 

容納人數 類型 面積 

本館 301B廳 80人 

展覽空間 

90坪 

依專案 
302B廳 100人 120坪 

特展室一 90人 100坪 

特展室一外     40人 挑高空間 60坪 

松茶寮   6人 茶文化 5坪 
免費申請 

中台碑廊  30人 拓印長廊 25坪 

體驗教室  18人 

平面座位 

 18坪 2,000元 

海會廳 80人  90坪 4,000元 

文薈堂 160人 180坪 8,000元 

林園講堂 500人 360坪 12,000元 

重閣講堂 360人 
階梯座位 

150坪 12,000元 

分館 演講廳 100人  60坪 8,000元 

 

四、 本館場地設施以提供中台禪寺與中台禪寺各精舍分院及相關單位等活動

使用為優先；其他申請使用者，以舉辦學術、藝文、公益、教育研習等

活動為原則。 

五、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向本館申請使用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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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館各單位、中台禪寺與中台禪寺各精舍分院。 

(二)政府機關。 

(三)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學校、公司、團體、法人。 

六、 申請使用者，應於預定使用場地設施日期前六週，檢具下列書面資料向

本館承辦單位申請： 

(一)場地設施租借申請表 (如附件一)。 

(二)活動計畫書 (應詳載活動內容、行程規劃及聯絡方式等)。 

七、 申請程序： 

(一)凡欲申請之單位、團體應檢具書面資料，向本館公共服務組申請，經

審查核可並於期限內完成租金及保證金繳納後方得使用。 

(二)若遇特殊情形無法於規定期限前申請者，得向承辦管理單位陳述原 

因，經同意後亦可辦理申請使用。 

八、 本館場地租借收費方式： 

(一)租借規費： 

申請者之申請案，經本館審查後，將以書面通知申請者場地借用確認

與繳款方式(如附件二)，並依場地設施規費收費標準，於期限內繳交

費用與簽署場地租借切結書(如附件三)，始得進行場地佈置及活動。

如未依規定繳納者，視同放棄，申請者不得提出異議，無故不繳納使

用規費者，本館得於二年內不受理其場地使用申請。 

(二)申請單位若非不可抗力因素而停止借用時，最遲應於七日前備文通知

本館受理單位，並檢附退費申請表(如附件四)提出申請，本館將酌收

行政處理費 20%，並退還 80%所繳費用。 

(三)保證金： 

    本館得依申請者資格及活動內容收取保證金，其金額以該場地每時段

規費為原則，於活動結束後用於扣抵逾時使用費及場地設施損害賠償

費用；如不足以扣抵，申請者應補繳差額，餘額無息退還。 

(四)申請使用時段應包括佈置、活動及撤場期間，並按使用期間繳交使用

規費，逾時者按每小時加收超時場地使用規費，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

計。 

九、 使用場地須遵守事項： 

(一)不得攜入或食用葷食、酒精飲品、咀嚼檳榔、吸菸、赤膊及攜帶危險

物品。 

(二)除室外區域，一律禁止攜入食物及飲料，並禁止隨地棄置垃圾。 

(三)未經核准，禁止擅自變動場地原狀；經核准變動者，需於活動結束後

回復原狀。 

(四)申請者進行場地佈置及撤場，應先通知本館場地管理人員始得為之。

不得破壞原有設施，除經本館同意之外，不得於地面、牆面及其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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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公共設施上噴畫任何標誌或打釘、打樁或以漿糊、膠紙（水）、鐵

釘、圖釘等物品使用於場地內之牆面、地面及有關設施或公物。 

(五)凡申請之單位人員，須負責該場地之基本清理與復原工作，本館得提

供掃具與臨時垃圾桶給予使用，並由場地管理單位派員檢查之。 

(六)各活動場地，若需使用視聽設備，須由視聽設備管理單位負責派員協

助基本操作教學使用。 

(七)經核准借用之場地，不得擅自變更活動項目內容或逕行轉讓。 

(八)各項場地借用所舉辦之活動，其性質是否符合各場地之使用性質及是

否租借，由場地管理單位判定之。 

(九)各單位借用本館場地舉辦活動，在不影響正常作業下，本館可提供工

作車輛及貴賓車輛停車位，並事先與本館場地管理單位協調停車事

宜。 

(十)為維護展件安全及參觀品質，展廳空間禁止舉辦闖關、跑跳、遊戲…

等喧鬧活動。 

十、 申請借用本館場所，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不予租借。 

(一)有安全顧慮者。 

(二)有破壞場地之疑慮者。 

(三)有不良之借用紀錄者。 

(四)其他不宜出借理由者。 

十一、 申請者之申請經核准後，未經本館同意，不得私自將使用場地權利讓

與第三人。 

十二、 場地勘察與會場佈置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申請者勘察場地時，應會同本館場地管理人員，並於本館上班時間 

內辦理。 

(二)申請者於場地使用期間應指派負責人一名與本館場地管理人員保持

聯繫，配合場地實際狀況，機動調整會場佈置或活動內容。 

(三)本館得要求申請者配合場地實際狀況，機動調整會場佈置或活動內

容；如需張掛宣傳標語（幟）、海報及設置文宣品，其型式(含尺寸

大小)應經本館同意並在指定地點或位置為之。  

(四)使用各場地之公物，應善盡維護責任。 

(五)活動所需之交通貨運車輛卸貨後應立即離開不得滯留。 

十三、 場地之復原事宜由申請者自行負責，使用場地設施如有汙染、毀損或

遺失，應負責回復原狀或依修復場地復原之實際費用照價賠償。 

十四、 申請者於使用本館場地設施期間應為所有參與活動人員投保公共意外

險，且有周密安全維護措施，以保障所有參與活動人員之生命及公共

安全；如有發生群眾衝突、鬥毆或其他破壞等情事，申請者應負一切

法律及賠償責任。 



中台世界博物館場地租借管理辦法 

 

 4 

十五、 辦理活動期間，超出原租借場地所配置基本設施外的相關佈置、需用

物品、使用期間公共活動意外險及各項保險，均由申請者自行負責。 

十六、 本館因緊急重大公務有使用各場地需要，得於活動舉辦前十日通知活

動申請者調整活動使用時間；如申請者因而取消舉辦活動，其先已繳

納之場地使用規費全額無息退還。 

十七、 免費或優惠事由： 

為推廣並落實博物館藝術化世之理念，有下列情形者，經本館專案核

准後，得免費或優惠使用本館場地設施： 

     (一)中台禪寺與中台禪寺各精舍分院及相關單位等。 

(二)配合各級政府機關、團體、學校舉辦公益性、全國性、國際性或具藝

術文化價值之教育、政策計畫推廣與宣傳活動。 

十八、 市集攤商使用規範 

(一) 市集活動須先填寫攤商場地申請表(附件五)，並經本館專案核准後

始得辦理。 

(二) 攤商販售內容以素食推廣、文化創意、藝術手作及公益性質為原則。 

(三) 攤商應自行負責商品品質、食品衛生、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令責

任；如涉及食品販售，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

並完成食品業者登錄。 

(四) 攤商應於活動前繳納保證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 

活動結束後，經本館確認場地及設施無損害，且已完成清潔復原

者，保證金無息退還；如有損害或未完成清潔復原，本館得自保證

金中扣抵相關費用，不足部分得另行追償。 

(五) 本場地應由攤商自行使用，未經本館同意，不得轉租、轉讓、委託

他人經營、與他人合作經營或提供第三人使用。 

(六) 攤商於活動期間應維持場地安全與秩序，不得有下列行為： 

1. 使用未經核准之明火設備（含瓦斯爐、酒精燈、木炭等）與高

耗能電器。 

2. 擅自接用場地電源或使用未經核准之設備。 

3. 使用擴音設備、音響器材或其他影響館區安寧之行為。 

4. 從事與申請內容不符之活動。 

(七) 攤商應維護場地整潔，活動期間所產生之垃圾、廢油、廚餘及液體

廢棄物，應自行妥善清運處理，不得棄置或排入本館設施（如水槽、

排水系統等）。 

(八) 攤商陳列、販售之商品及相關文宣，不得有偽造、仿冒或侵害他人

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之情事；如發生消費糾紛，應由攤商自行負

責處理，概與本館無涉。 

(九) 攤商或其受僱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館得要求立即改善或停止

使用，並得視情節採取必要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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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反法令或本館相關規定。 

2. 使用內容與申請不符。 

3. 損害場地設施或影響公共安全。 

4. 妨礙館務運作或影響參觀品質。 

(十) 因天災、政府命令、館方臨時調度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

致活動無法如期進行者，本館得延期或取消使用，攤商不得請求

損害賠償。 

(十一) 違反本規定者，本館除得立即停止其使用外，並得視情節採取下

列措施： 

1. 要求違規攤位或商品立即撤離。 

2. 逕行清除遺留廢棄物，相關費用由攤商負擔或自保證金扣抵。 

3. 停止受理該攤商一定期間（最長二年）之場地申請。 

(十二) 攤商應配合本館整體活動規劃及場地配置，不得任意變更攤位位

置或影響動線。 

十九、 松茶寮使用規範 

(一) 松茶寮為本館提供之茶文化體驗空間，採免費申請使用。 

(二) 使用內容以茶文化推廣、靜態文化交流、教育體驗活動為原則。 

(三) 本區嚴禁商業販售行為，並禁止舉辦大型喧鬧或影響場域寧靜之活

動。 

(四) 為維護場域整潔與良好體驗品質，使用人應遵守下列事項；違反規

定者，本館得要求立即改善或停止使用： 

1. 不得攜帶外食及食用葷食。 

2. 嚴禁吸菸。 

3. 不得自帶茶具，亦不得進行任何形式之烹煮、加熱或明火行為。 

4. 使用後應維護環境整潔，垃圾應自行帶走，不得任意棄置。 

5. 本區為熱門打卡景點，開放拍照留念，惟應注意安全並避免影

響動線。 

6. 不得自行接用場域電源或私接延長線。 

7. 應愛護場內設施及植栽，不得攀爬、移動或毀損。 

8. 應降低音量，避免影響其他使用者之寧靜體驗。 

(五) 使用人應於活動結束後恢復場地原狀並保持環境整潔。 

(六) 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本館現場管理人員指示辦理。 

(七) 本館得依場地使用狀況及管理需要調整開放方式或暫停使用。 

二十、 中台碑廊使用規範 

(一) 設立動機 

為推廣傳統金石書法文化與碑拓藝術，並提供民眾體驗書法拓印

之文化活動，本館於館區設置「中台碑廊」拓印體驗區，以促進

文化藝術之教育推廣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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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申請條件 

     1.不限身分，一般民眾、藝術愛好者或各級學校團體均得申請使用。 

     2.本區拓印體驗採免費申請使用。 

     3.拓印所需材料（宣紙、墨汁、拓包、毛刷等）由使用者自行準備。 

        (三) 申請方式 

           1.採預約制，使用者應於活動七日前提出申請，經本館核准後始得

使用。 

           2.申請者應配合本館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與管理。 

        (四) 使用時間 

           1.開放時間為 09:00 至 16:00。 

           2.使用時段分為：上午場：09:00－12:00，下午場：13:00－16:00。 

        (五) 使用規範 

           1.拓印過程應依正確方式操作，不得使用腐蝕性或強黏性材料。 

           2.使用期間應保持場地整潔與安寧。 

           3.活動結束後應清理現場並帶走廢棄物。 

           4.如造成碑刻或設備損壞，應負回復或賠償責任。 

二十一、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館解釋及補充之。 

二十二、 本辦法經館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